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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励第三届中小学“十杰教师”和“十杰校长”的

决定  

  
(青政〔2009〕52号) 

  

   

  西宁市、各自治州人民政府，海东行署，省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 

  近年来，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强烈的事业

心、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，忠于职守，无私奉献，教书育人，开拓创新，在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

中取得了显著成绩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。  

  为表彰他们对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，弘扬高尚师德和奉献精神，进一步激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

育工作者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努力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，省政府决定

授予叶积德等10名同志第三届“青海省中小学十杰教师”荣誉称号，授予王齐等10名同志第三届“青海

省中小学十杰校长”荣誉称号，各奖励人民币1万元。所需奖励经费从省政府奖励基金中列支。  

 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，继续努力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在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取

得更加优异的成绩。全省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向“十杰教师”和“十杰校长”学习，牢记

使命，爱岗敬业，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

应有的贡献。  

  附件：青海省第三届中小学“十杰教师”、“十杰校长”名单（略） 

  青海省人民政府 

 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 

关于我们 | 联系我们 | 广告报价 | 诚 聘 | 法律公告 | 建网须知 | 宣传先进 | 档案数字化 | 本网公告 | 

软件著作权 | 总编辑 

京ICP证080276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 |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(1012006040)  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10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


